
苗栗看守所替代役男會客須知 

一、會客前，應先行口頭或書面向戒護科長官報告，說明會客人數及前來會客時

間。 

二、會客時間以不影響勤務運作為限。 

  1
. 日間以中午十二時至十三時三十分為限。 

  2
. 夜間以下午十三時三十分至晚上二十一時為限。 

三、會客地點以行政大樓門衛旁會客室為之。 

四、會客人員應遵守本所有關出入戒護區之相關規定。 

五、請求會客，若有酗酒、神智不清、穿拖鞋、未帶證件時，禁止會客；在會客

時，有妨害所內秩序之情形時，即時停止會客，並請離開本所。 

六、會客結束時，請自行清理環境，並告知門衛，奉送會客家屬離所。  

七、臨時之特別規定，以當日值勤長官為準。     

 

 


